附件5：
安全生产巡查记录仪硬件和巡检使用要求

1、 巡查记录仪硬件要求
1．分辨率：记录仪的视频分辨率应不低于720P（1280*720像素），照片分辨率不低于32M （7600*4267像素），以确保视频清晰可辨；
2．帧率：视频帧率应不低于30帧/秒，以保证视频流畅；
3．视频格式：视频文件应采用通用格式，如MP4、AVI等，以便于后续处理和存储；
4．镜头参数：记录仪的镜头应具备足够的广角，不小于120度，以捕捉更宽广的视野。同时，镜头应具备低照度下的摄录功能（如红外线功能），能在光线较暗的环境下清晰拍摄；
5．存储容量：记录仪的存储容量应足够大，以满足长时间的视频录制需求，建议存储容量至少为128GB；
6．录音功能：记录仪应具备高质量的录音功能，以记录现场声音；
7．防水防尘：记录仪应具备防水防尘功能，以适应户外恶劣环境；
8．电池续航：记录仪电池应具备足够的续航能力，以支持长时间的视频录制。
二、巡查记录仪使用要求
专全员在每日记录仪开机后第一条记录应先说明：“我是XX项目安全员XXX，现在是20XX年X月X日X点X分，今天巡查的主要内容是~~~~~~~~~。”巡查过程应保证所记录的视频能体现施工现场关键部位、节点、施工人员、安全措施等信息，记录内容应与安全日志内容相互印证（当日因停工未开展巡查，安全日志应说明停工原因）。记录仪应佩戴在左肩膀等可拍摄到最佳声像效果的部位。具体使用要求如下：
[bookmark: _GoBack]1.每日安全巡查时，重点记录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临边洞口防护情况、作业人员配带使用防护用品情况、“三违”现象、易发生“五大伤害”事故隐患控制情况、起重机械使用环节检查情况、查验现场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逾期未整改等情况，每日巡查可间断拍摄，每段时长不低于5分钟，巡查拍摄总时长不得低于30分钟。 
2.监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按方案施工，参加安全验收时必须记录。其中监督施工过程可间断拍摄，每道关键工序至少拍摄1段视频，当日监督拍摄总时长不低于20分钟；参加安全验收必须全过程拍摄。
3.监督起重机械安装、顶升加节、附着和拆除等过程时必须记录。可间断拍摄记录场地平整、材料（设备）准备、人员到岗、持证查验、技术交底、设备进场验收、警示警戒、关键工序节点、四方验收等情况，当日监督拍摄总时长不低于20分钟。
4.监督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对作业人员进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技术交底时必须记录，可间断拍摄记录交底人、被交底人、交底内容、交底方式、讲解示范、交底签字等，拍摄总时长不低于5分钟。
5.参加项目部组织安全会议、教育培训等活动时必须记录。可间断拍摄记录项目安全生产责任人教育、传达上级安全生产文件精神等主要内容，拍摄总时长不低于5分钟。
6.参与项目应急救援演练时必须记录。可间断拍摄记录演练主要过程和总结讲评等内容，拍摄总时长不低于5分钟。
7.鼓励项目安全员使用巡查记录仪拍摄现场其他安全生产管理活动，有效视频可作为相关依据证明。
— 2 —
— 3 —
